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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山东省能源局关于2021年风电、光伏发电项目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
》有关问题的答复

 经前期征求各市能源主管部门、各有关能源企业意见建议后，山东省能源局于6月15日印发《关于2021年风电、光
伏发电项目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鲁能源新能〔2021〕116号）。为积极促进全省风电、光伏发电发展，结合文件
征求意见过程中有关问题，答复如下：

 问题1：《通知》出台的背景是什么？

 答：今年是“十四五”的开局之年，也是风电、光伏发电平价上网的第一年。为落实“碳达峰、碳中和”战略目标
任务，锚定省委、省政府能源结构调整“三个三分之一”目标要求，坚持把“发展绿色能源，助力动能转换”作为核
心任务，加快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。在国家下达《关于2021年风电、光伏发电开发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》后，我局综
合全省资源禀赋、相关发展规划、电网接入能力等因素，起草了《通知》初稿，并通过书面征求各市能源主管部门、
有关电力企业等方面意见，经充分吸收采纳，研究完善的基础上，最终形成《通知》文件。文件按照目标导向，完善
发展机制，释放消纳空间，优化营商环境，切实增强市场主体信心，促进风电、光伏发电实现大规模、高比例、高质
量发展。

 问题2：存量保障性并网项目如何组织？

 答：按照《国家能源局关于2021年风电、光伏发电开发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国能发新能〔2021〕25号）文件要
求，保障性并网规模主要用于存量项目，结合我省实际情况，2018年底前已核准且在核准有效期内的风电项目，列入
2019、2020年国家竞价补贴清单但仍未并网的在建光伏发电项目，2019、2020年的平价风电、光伏发电示范项目和竞
价转平价等项目为存量项目，纳入我省保障性并网规模。在各市能源主管部门复核项目规划、土地、生态红线、电网
接入消纳等建设条件落实情况和项目推进情况，确保项目手续齐全、合规后按程序上报。

 问题3：对于工商业分布式和户用光伏如何安排？

 答：今年国家安排5亿元财政补贴预算用于补贴户用光伏建设，户用光伏项目管理和申报程序按照《国家能源局关
于2019年风电、光伏发电项目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国能发新能〔2019〕49号）、《山东省能源局关于2019年风电
、光伏发电项目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鲁能源新能字〔2019〕151号）有关要求执行；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文件要
求，2021年纳入当年中央财政补贴规模的新建户用分布式光伏项目，其全发电量补贴标准按每千瓦时0.03元执行。工
商业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由各市能源主管部门在落实土地（场地）、电力接入等项目建设条件的基础上，自行组织实
施。工商业分布式和户用光伏项目均由电网企业保障并网接入。

 问题4：市场化并网项目需具备怎样的上报条件？

 答：市场化并网项目应符合当地发展相关规划，落实土地利用、不涉及生态红线、具备接入条件等建设条件，主要
包括：项目占地符合国土空间规划、不占用基本农田、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、林地等限制开发区域以及接入意见、关
于降低非技术成本说明等相关支持性材料。项目业主要在落实以上建设条件的基础上，加强项目全过程安全管理，确
保项目依法依规建设。

 问题5：如何保障今年风电、光伏发电项目高标准开发、高质量落地？

 答：为促进风电、光伏发电持续健康发展，我省将采取以下三方面措施。一是各市能源主管部门要优化营商环境，
规范开发建设秩序，做好与自然资源、生态环境、住房建设等部门协调，不得将项目配套产业等条件作为项目开发建
设的门槛。二是各级供电企业要加强接网工程建设，简化接网流程，确保各年度保障性和市场化并网项目“能并尽并
”，不得附加政策规定以外的条件。三是相关发电企业对纳入年度开发建设名单的项目，要加快组织开展项目建设，
加强工程质量和全流程安全管控，确保项目按承诺期限投运。

 问题6：对于风电、光伏发电项目配套送出工程建设是如何考虑的？

 答：为进一步加快风电、光伏发电发展，积极引导配套送出工程建设，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《关于做好新能源配套
送出工程投资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发改办运行〔2021〕445号），优先电网企业承建新能源配套送出工程，满足
新能源并网需求；对电网企业建设有困难或规划建设不匹配的新能源送出工程，允许发电企业投资建设，缓解新能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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快速发展并网消纳压力。发电企业建设的新能源配套工程，经电网企业与发电企业双方协商同意，可在适当时机由电
网企业依法依规进行回购。

 问题7：如何开展年度项目全容量并网情况考核？

 答：对于各市上报的年度开发项目建设情况，由各市能源主管部门会同各市级供电企业于次年1月底前将上年度全
容量并网的有关项目情况进行公示，于2月10日前将结果上报我局，我局将汇总发布各市年度项目并网情况。对于严
格守信、按期全容量并网的项目业主，在后期可再生能源项目安排上给予倾斜支持；对于未能按承诺期限全容量并网
的项目，将从有关项目名单中移出，如企业仍有意愿建设，可按照新项目重新提报。

 问题8：后续年度项目如何组织？

 答：在完成2021年度项目开发建设的基础上，按照国家能源局有关文件要求，结合全省项目建设进度、电网网架结
构和接入能力、“十四五”可再生能源有关规划出台等情况，将继续开展后续年度项目开发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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